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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286(2016)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 2016 年 5月 3 日第 7685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并为此重申需要促进国际人道主义

法的原则和规则，确保它们得到遵守， 

 回顾安全理事会关于保护人道主义人员的第 2175(2014)和第 1502(2003)号决

议，关于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第 1265(1999)、第 1296(2000)、第 1674(2006)、

第 1738(2006)、第 1894(2009)和第 2222(2015)号决议，关于设立一个儿童与武装

冲突问题的监测和报告机制的第 1539(2004)和第 1612(2005)号决议和关于袭击学

校和/或医院的第 1998(2011)号决议以及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和在冲突区保护医

护人员和人道主义人员的相关主席声明， 

 回顾大会所有相关决议，包括题为人道主义人员的安全保障和对联合国人员

的保护的第 70/104 号决议、题为加强联合国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协调的第 70/106

号决议和题为全球卫生与外交政策的第 69/132 号决议， 

 视情回顾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 1977 年和 2005 年《附加议定书》，

回顾关于保护伤员和病人、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和他们

的运输工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相关习惯国际法，并回顾武装冲突

各方拥有在任何情况下都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并确保它得到遵守的义务， 

 回顾《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 

 确认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和医护人员面临特殊挑战，重申所有

人道主义人员都有权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得到尊重和保护， 

 强调指出，指明哪些是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及其运

输工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可以加强对他们的保护，还为此回顾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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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和保护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规定的以及在适用时使用该

公约《附加议定书》规定的特殊标志的义务， 

 还回顾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特别义务，即在武装冲突中尊重和保护医护人

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他们的运输工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

医疗设施，不得对其发动袭击，并确保伤员和病人尽可能全面和尽快获得必要的

医治和照料， 

 又回顾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有义务区分平民和作战人员，禁止不分青红皂白

地发动袭击，有义务采用一切可行方式核实袭击对象既不是平民，也不是民用物

体，不享受特别保护，包括不是医护人员、他们的运输工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

他医疗设施，并回顾有义务采取一切可行的防范措施，以避免并在任何情况下尽

量减少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伤害， 

 深感关切的是，尽管有这些义务，但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

义人员、他们的运输工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在武装冲突中遭遇暴力、

袭击和威胁，而且这些行为在增加， 

 回顾在武装冲突中伤亡的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中，

本地征聘的这类人员占大多数， 

 还感到关切的是，在许多冲突中，武装冲突各方阻碍把人道主义援助、包括

医疗援助送交需要援助的人， 

 回顾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不得强迫从事医护活动的人做违背医疗道德规则

或违反为伤员和病人制定的其他医护规则的事或工作， 

 深信，对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他们的运输工具和

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实施暴力、袭击和威胁和阻碍运送包括医疗援助在

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的行为，可加剧现有的武装冲突，破坏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

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重申武装冲突所有各方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医疗援助过程中，都要遵

守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的人道主义原则，还重申所有在武装冲突中提供这类

援助的各方都要弘扬和充分遵守这些原则， 

 敦促各国确保违反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伤员和病人、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

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他们的运输工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国

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受到惩罚，申明各国要确保应对此负责的人受到惩罚，并按

本国法律的规定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将其绳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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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国际法规定，蓄意攻击医院和病人和伤员聚集但不是军事目标的地方，

以及蓄意攻击依国际法使用《日内瓦四公约》特殊标志的建筑物、物资、医疗单

位和运输工具及人员，是战争罪， 

 强调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和追究战争罪和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

的责任的工作因构建国际刑事司法制度和根据这一制度起诉这些罪行得到加强，

为此重申各国根据各自的义务与国际法院和法庭合作的重要性， 

 注意到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在武装冲突中仍然有

义务提供适当的医护服务，充分保持职业和道德独立，心存关爱，尊重人的尊严，

时刻铭记生命之重并根据病人最大利益行事，强调他们要信守各自的职业道德守

则，还注意到国际人道主义法关于不得惩罚任何开展符合医德的医疗活动的人的

有关规则， 

 重申各国负有保护全国民众的首要责任，为此回顾武装冲突所有各方都必须

全面履行对其适用的国际法有关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和保护医护人员的义务， 

 1. 强烈谴责对伤员和病人、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

他们的运输工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实施的暴力、袭击和威胁，痛惜

这些袭击对有关国家的平民和保健系统造成的长期后果； 

 2. 要求武装冲突所有各方充分遵守国际法、包括适用的国际人权法和国际

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特别是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规定的义务和《日内

瓦四公约》1977 年和 2005 年《附加议定书》规定的适用于它们的义务，尊重和

保护所有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他们的运输工具和设备

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 

 3. 要求武装冲突所有各方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协助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

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他们的设备、运输工具和用品，包括手术器械，安全

和不受阻碍的通行，以接触所有需要医治的人； 

 4. 强烈敦促各国和武装冲突所有各方制定有效措施，防止和处理武装冲突

中针对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他们的运输工具和设备以

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暴力、袭击和威胁，包括酌情制定国内法律纲要来遵守

它们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收集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

他们的运输工具和医疗设施遭受阻碍、威胁和实际袭击的数据，交流这方面的挑

战和良好做法； 

 5. 着重指出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教育和培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协助阻

止和防止针对伤员和病人、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他们

的运输工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暴力、袭击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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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促请各国确保其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在本国法律规定的各自职权范围内

做出努力或继续努力，在规划和开展行动时采取可行措施保护伤员、病人和医护

部门； 

 7. 为此强调各国有责任遵守相关的国际法义务，杜绝有罪不罚现象，追究

应对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的责任； 

 8. 强烈谴责侵害和破坏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他

们的运输工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行为目前未受惩罚的情况，因为

这可能促使这些行为再次发生； 

 9. 强烈敦促各国在其管辖区内对违反关于保护伤员和病人、医护人员和专

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他们的运输工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

施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进行独立、全面、迅速、不偏不倚和有效的调查，

酌情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对那些应对此负责的人采取行动，以便加强预防措施，

进行问责，消除受害者的不满； 

 10. 表示安理会打算确保联合国相关维和行动的任务规定可以根据人道主

义原则，酌情视个案帮助创造安全的环境，以便运送医疗援助； 

 11. 鼓励秘书长按《联合国宪章》赋予他的职权，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武装

冲突方阻碍把医疗援助运送给需要援助者的情况； 

 12. 请秘书长在国别情况报告和论述平民保护问题的其他相关报告中，阐述

保护伤员和病人、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他们的运输工

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问题，包括记录侵害他们的具体暴力行为、

武装冲突各方和包括人道主义机构在内的其他相关各方为防止类似事件采取的

补救行动和为查明有这类行为的人并追究其责任采取的行动； 

 13. 还请秘书长迅速就如何预防上一段提到的这类事件，更好地进行问责和

进一步保护伤员和病人、医护人员和专门履行医护职责的人道主义人员、他们的

运输工具和设备以及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建议； 

 14. 还请秘书长每隔 12 个月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